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铁路住房公积金贷款确认函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办公室：
我行贷款客户            ，身份证号：                   在我行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金额（大写）                   ，（小写）            元          （贷款账号：                     ），截至    年     月   日贷款本金余额（大写）                        ，（小写）              元。
抵押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号：            ，不动产登记证明证书号：            。我行经审核该贷款人符合《济南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的要求，且未使用该房产办理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同意该客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为铁路住房公积金贷款。
我行承诺在收到你处公积金贷款资金当日结清该客户在我行的上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并于贷款结清3个工作日内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该房屋抵押注销手续。
请你处将审批后的该客户转公积金贷款资金转入以下账户：
收款账户户名：                             
收款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                        电子联行号：                  
我行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盖章）
年   月   日
